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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文件 
成工职院〔2017〕67 号 

 

 

关于印发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请假考

勤管理规定》的通知 

 

各部门、直属机构： 

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请假考勤管理规定》已经学

院 2017 年第 23 次党委会研究同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照执

行。 

 

附件：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请假考勤管理规定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1 日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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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 

 

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生请假考勤管理规定 
 

为严格学生考勤管理，规范请假手续，特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一条  学生每学期开学须按规定的时间到校并办理注册

手续。 

第二条  学生要按时参加教学计划规定和学院统一安排、

组织的一切活动。学生上课、实验、实习、设计（论文）、劳动、

军训、思想教育、社会实践与规定参加的会议和集体活动都实

行考勤，因故不能参加者，必须事先请假。未经请假，请假未

准或无特殊原因事后补假者及超过假期者，一律按旷课处理。

对旷课学生，根据旷课时间多少，情节轻重及认错态度给予批

评教育，直至纪律处分，处分参照《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学

生违纪处分规定》的相应条款执行。 

第三条  上课、实验实习和设计（论文）等由任课老师和

学生班长同时负责考勤，并将缺勤情况及时报告学生所在二级

学院学生发展中心办公室。一般缺勤应每周报告给学生所在二

级学院，如有旷课，应立即报告学生所在二级学院。各二级学

院每月公布一次考勤情况，如有旷课应立即对学生本人进行批



 

  — 3 — 

评教育。有关领导、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和教师可随时抽查学

生考勤情况。 

第四条  学生因病请假，必须持有医务室（或二级甲等以

上医院）证明。一天以内报辅导员审批并存查；二至七天以内

报二级学院审批并存查；超过七天者，报二级学院学生发展中

心签署意见，二级学院主管学生工作领导审核，学生工作处审

批并存查。 

第五条  学生一般不准请事假，有特殊情况时，要事先办

理书面请假手续，一天以内辅导员批准；二至七天由二级学院

批准；一周以上报学生工作处批准。除特殊情况不能亲自请假

外，由他人代为请假及事后补假的，一律无效。班干部无权批

准请假。 

第六条  学生因公请假，由有关单位提出书面报告，经学

生所在二级学院领导批准，送学生工作处备案。公假超过一周，

须报学生工作处批准。 

第七条  考试和补考期间对病假应严格掌握，无特殊情况

均应先请假，凡无正当事由后补假或手续不完全，均按旷考处

理，并不得参加学期补考。 

第八条  学生请假期满，应按请假权限及时办理销假手续。

如需继续请假者，须持有关证明续假，未销假按旷课处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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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 上述所规定适用于正常的教学和实践活动，免修

课程须事先征得主管部门及相关领导批准，且事先通知该课任

课教师，方可不参与该门课考勤。 

第十条  本规定由学生工作处、教务处负责解释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信息公开类别：主动公开 

 成都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             2017 年 11 月 21 日印发 


